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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０００９３２

收购人名称：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２２２号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２２２号

联系电话：０７３１－８９９５２７１９

传真号码：０７３１－８９９５２７０４

报告签署日期：２０１２年０６月１１日

声 明

１

、本收购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

２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湖南华菱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湖南

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３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

冲突。

４

、本次收购尚需满足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尚需湖南省国资委备

案；《

ＶＡＭＡ

股权转让协议》、《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资经营合同》以及《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章程》修订尚需通过湖南省国资委、商务

部和发改委（如需要）或其地方对口部门的批准；本次华菱集团与安赛乐米塔尔关于华菱钢铁的股权转让尚需得到湖南省

国资委、商务部或其地方对口部门核准；本次期权交易尚需中国证监会对华菱集团收购报告书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要约收

购义务。

５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华菱钢铁

、

上市公司 指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华菱集团

、

收购人

、

本公司 指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华菱钢铁的控股股东

华菱控股 指 华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华菱集团的母公司

安赛乐米塔尔 指

ＡｒｃｅｌｏｒＭｉｔｔａｌ，

华菱钢铁的第二大股东

汽车板公司

、ＶＡＭＡ、

标的资产 指

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

，

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的公司

，

其注册地址为湖南省娄底市

娄底经济开发区

股权转让协议 指 华菱集团与安赛乐米塔尔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签署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ＶＡＭＡ

股权转让协议 指

华菱集团

、

华菱钢铁和安赛乐米塔尔之间就以下事宜于

《

股权转让协议

》

之日签订的合同

： （ａ）

华

菱集团向安赛乐米塔尔出售

ＶＡＭＡ

注册资本的

１６％，

及

（ｂ）

华菱集团向华菱钢铁出售

ＶＡＭＡ

注册

资本的

１７％

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资经营合同 指

安赛乐米塔尔与华菱钢铁之间于

《

股权转让协议

》

之日签订的汽车板公司

《

经修订和重述的合资经

营合同

》

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章程 指 安赛乐米塔尔与华菱钢铁之间于

《

股权转让协议

》

之日签订的汽车板公司

《

经修订和重述的章程

》

本次收购

、

本次期权交易 指

华菱集团和安赛乐米塔尔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协议约定安赛乐米塔尔有权通过卖出选择权方

式

，

在

《

股权转让协议

》

签署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向华菱集团行使卖出安赛乐米塔尔所持有的华菱钢铁

的不超过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的选择权

，

占华菱钢铁股权的

１９．９０％。

卖出选择权将分四期行权

，

每

期出售不超过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

本次交易 指

华菱钢铁与华菱集团

、

安赛乐米塔尔签署了

《ＶＡＭＡ

股权转让协议

》，

同时华菱钢铁与安赛乐米塔尔

签署了

《

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资经营合同

》，

约定华菱集团以评估值将其所持的汽车板公司的

１７％

的

股权转让予华菱钢铁

，１６％

的股权转让予安赛乐米塔尔

，

华菱集团不再持有汽车板公司股权

，

安赛

乐米塔尔将其持有华菱钢铁的不超过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所对应的

、

按行权价计算的交易金额的

部分用于购买华菱集团所转让的汽车板公司

１６％

的股权

，

并与华菱钢铁共同增资汽车板公司

，

将其

股权结构调整为由华菱钢铁持股

５１％，

安赛乐米塔尔持股

４９％，

并将汽车板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１５．３

亿元提高到

２６

亿元

，

上述交易与本次期权交易合称为本次交易

待出售股份 指 本期期权交易中

，

安赛乐米塔尔拟出让的华菱钢铁的不超过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

锡钢集团 指 江苏锡钢集团有限公司

湘钢集团 指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衡阳鸿菱 指 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鸿涛 指 衡阳鸿涛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钢管现货公司 指 衡阳华菱钢管现货有限公司

衡阳科盈 指 衡阳科盈钢管有限公司

衡钢集团 指 湖南衡阳钢管

（

集团

）

有限公司

岳阳港务 指 湖南华菱岳阳港务有限公司

涟钢机电 指 湖南涟钢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涟钢建设 指 湖南涟钢建设有限公司

涟钢科技环保 指 湖南涟钢科技环保有限公司

双菱发展 指 湖南涟钢双菱发展有限公司

涟钢物流 指 湖南涟钢物流公司

煤化新能源 指 湖南煤化新能源有限公司

双菱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指 湖南双菱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洪盛物流 指 湖南湘钢洪盛物流有限公司

湘钢紧固件 指 湖南湘钢紧固件有限公司

冶金炉料 指 湖南湘钢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湘钢宜兴 指 湖南湘钢宜兴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湘辉 指 湖南湘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华宸信托 指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涟钢设计咨询 指 涟钢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涟钢冶金 指 涟钢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涟钢集团 指 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瑞通 指 湘潭瑞通球团有限公司

永康钢材配送 指 永康市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岳阳船代 指 岳阳华菱船货代理有限公司

浙江天洁 指 浙江天洁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京诚 指 中冶京诚

（

湘潭

）

重工设备有限公司

中拓双菱 指 湖南中拓双菱钢材加工配送公司

华菱保险 指 湖南华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衡阳鸿腾 指 衡阳鸿腾石油管材有限公司

华菱湘钢 指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华菱涟钢 指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

华菱钢管 指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华菱连轧 指 衡阳华菱连轧管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指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华菱香港 指 华菱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涟钢进出口公司 指 湖南华菱涟钢进出口有限公司

湖南省国资委 指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２２２

号

３

、法定代表人：曹慧泉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亿元整

５

、营业执照号码：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７５８７

６

、组织机构代码：

１８３８０８６０－Ｘ

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３０１０３１８３８０８６０Ｘ

８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９

、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钢铁、资源、物流、金融业等项目的投资、并购及钢铁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

机械电器设备和配件的采购和供应；子公司的股权及资产管理；钢铁产品及其副产品的加工、销售；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和禁止的除外）。

１０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华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7.24%

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6%

１１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２２２

号

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９９５２７１９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股权关系结构

华菱集团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如下：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华菱控股所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子公司

类型

业务

性质

注册资本

（

人民币万元

）

经营范围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制造业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国家法律

、

法规允许的钢铁

、

资源

、

物流

、

金融业等项目

的投资

、

并购及钢铁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

、

机械

电器设备和配件的采购和供应

；

子公司的股权及资产

管理

；

钢铁产品及其副产品的加工

、

销售

；

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和禁止的除外

）。

湖南迪策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投资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创业投资业务

，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

的创业投资业务

，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

为创业企业提供

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

资管理顾问机构等

。 （

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上海鼎丰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投资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信息技术

、

生物医药

、

新能源

、

新材料

、

高科技农业

、

环

保诸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

；

新能源产品

、

新材料

、

环

保设备

、

金属材料

、

建筑材料

、

五金交电

、

通讯器材销

售

。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提供主要劳务内容为各类投资

。

炎陵神农湾酒店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酒店

２

，

０００．００

餐饮

、

住宿

；

会议服务

；

酒店管理及服务

。

湖南天和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房地产

２０

，

８０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建筑材料的销售

。

湖南华菱置业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房地产

２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建筑材料的销售

。

湖南湘钢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投资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资产管理与经营

；

产权管理与经营

；

资产和企业重组

、

优化

、

转让和收购

；

投资控股和资金

筹集

；

投资收益管理和再投资

。

湖南涟钢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投资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资产管理与经营

、

产权管

理与经营

、

资产和企业重组

、

优化转让和收购

、

投资控

股

、

投资收益管理和再投资

；

钢材

、

生铁

、

焦炭及副产品

经营

、

机电设备维修

、

政策允许的有色金属及矿产品

、

建材

、

五金交电

、

钢渣

、

化工产品经营

；

建安设计

（

以上

项目不含专营专控及限制项目

，

涉及行政许可经营的

办理许可证或资质证后方可经营

）。

湖南衡钢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投资

５

，

０００．００

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资产管理与经营

；

产权管理与经营

；

资产和企业重组

、

优化

、

转让和收购

；

投资控股

；

投资收

益管理和再投资

。

湖南长株潭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物流

８

，

０８２．６６

铁路

、

公路

、

国际集装箱运输

，

仓储

、

加工

、

包装

、

配送

、

物流服务

、

蒸汽机车

、

架修

、

铁路维修及通信信号

、

照明

设备安装

，

电子商品

，

工矿产品贸易等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华菱集团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

人民币万元

）

经营范围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制造业

３０１，５６５．００

钢坯

、

无缝钢管

、

线材

、

螺纹钢

、

热轧超薄带钢卷

、

冷轧板卷

、

镀锌板

、

中小型材

、

热轧中板等黑色和有色金属产品的生产和经营

；

兼营外商

投资企业获准开展的相关附属产品

。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制造业

４７，０５８．８２

钢材深加工

、

环保产业

、

为钢铁主业提供支持和服务的相关产业

、

机

电制造

。

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制造业

８１，１７６．４７

钢材

、

生铁

、

氧气

、

氩气

、

焦炭

、

及副产品的生产经营

；

机械加工

、

机电

维修

；

政策允许的有色金属及矿产品

、

建材

、

五金交电

、

原材料

、

钢渣

、

化工产品经营

；

信息设备维修

、

经营

、

发电

、

交通运输

、

建安设计

；

公司

产品进出口业务

、

补偿贸易

、

境外冶金工程承包及境内国际招标

、

对

外派遣境外工程劳务人员

；

文化娱乐

、

文艺演出

、

文体活动经营

（

限分

公司

）；

内部报刊

、

电视广告发布

、

分类广告承办

；

内部有线电视广播

制作

、

转播

、

影视播放

（

限分公司

）；

电子平台称的生产经营

。

湖南衡阳钢管

（

集团

）

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制造业

１１，７６４．７１

机械加工

，

汽车运输

，

第三产业

，

钢材及其深加工产品

，

丙烷金属切割

气

，

液化气的销售

。

湖南华菱钢铁贸易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商业

２，０００．００

经销建筑材料

（

不含硅酮胶

）、

普通机械

、

仪器仪表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

险品

）、

政策允许的金属材料

、

矿产品

、

冶金生产原辅材料

；

代办仓储

业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除

外

）。

湖南华菱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金融业

１，０００．００

经营本企业

《

保险经纪机构法人许可证

》

核定范围内的保险经纪业

务

。

湖南华菱岳阳港务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交通运输业

３，２００．００

凭

《

港口经营许可证

》

从事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

、

在港区内从事

货物装卸

、

驳运

、

仓储经营

、

港口机械

、

设施

、

设备租赁经营

、

港口拖轮

经营

、

船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

。

湖南华菱矿业投资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投资

２０，０００．００

法律法规允许的矿产资源投资和有色金属及其相关产品的销售

。

湘潭顺通散货装卸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交通运输业

２，２１５．００

经营散装货物装卸载业务

。

华菱津杉

（

天津

）

产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产业投资

５，０００．００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

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

津杉华融

（

天津

）

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控股子公司 产业投资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投资

，

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

相关咨询服务

。

国家有专营

、

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

华菱集团

（

香港

）

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投资

５００

万港币 经营进出口及境外投资业务

。

华菱靖江港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投资

２１，０００．００

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

、

驳运

、

仓储经营

。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金融业

５７，２００．００

资金信托

；

动产信托

；

不动产信托

；

有价证券信托

；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

信托

；

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

、

购并及项目融资

、

公司理财

、

财务顾问等业务

；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

；

办理居间

、

咨询

、

资

信调查等业务

；

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

存放同业

、

拆放同业

、

贷款

、

租

赁

、

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

；

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

从事同业

拆借

；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江苏锡钢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制造业

１１８，３０５．００

危险化学品生产

（

氩

＜

液化的

＞、

氢

＜

压缩的

＞、

氧

＜

液化的

＞、

氧

＜

压缩

的

＞、

氮

＜

压缩的

＞；

普通货运

；

二类汽车维修

（

大型货车

）。

公司一般经

营项目

：

冶炼及轧制钢材

、

金属压延加工

、

铸造

；

冶金设备设计

。

制造

、

安装

；

经营外经贸部批准的进出口业务

；

租赁业务

湖南物华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投资

３，０００．００

国家法律

、

法规允许的产业及项目的投资及并购

、

资产运营及咨询服

务

；

钢铁产品及其副产品的加工

、

销售

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制造业

１５３，０００．００

用于汽车行业的冷轧钢板

、

镀锌钢板产品和其它特殊钢制品的生产

、

开发

、

加工

、

销售和经销自制产品并提供相关售后和技术咨询服务

；

销售和经销钢制品

；

前述产品的进出口

；

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其他

相关配套服务

；

商务咨询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华菱钢铁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子公司类型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

人民币万元

）

经营范围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生产型企业

２５０，４６８．００

生铁

、

钢坯

、

钢材

、

焦炭及副产品生产

、

销售

；

冶金机械

、

设备制

造

、

销售

；

冶金技术咨询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生产型企业

２５９，８２１．００

钢材

、

钢坯

、

生铁及其他黑色金属产品的生产经营

；

热轧超薄

带钢卷

、

冷轧板卷

、

镀锌板及相关产品的经营

湖南华菱涟钢薄板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生产型企业

１９４，５１８．００

生产和销售热轧超薄带钢卷

、

冷轧板卷

、

镀锌板及相关产品

。

湖南涟钢钢材加工配

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生产型企业

２，０００．００

薄板深加工和钢材零售

。

湖南华菱钢管控股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服务型

企业

５００．００

钢管产业的投资

；

无缝钢管

、

特殊扣

、

生铁

、

钢坯

、

棒材

、

高速重

载铁路用钢

、

冶炼设备的销售

；

钢管

、

钢材产品的技术研发

、

冶

金技术的研发及其推广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

（

国家禁止和限制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生产型企业

２５０，８８８．７９

黑色金属冶炼

、

加工及其产品的销售

。

衡阳华菱连轧管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生产型企业

１４５，７７１．３１

无缝钢管的生产

、

销售

。

湖南华菱光远铜管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生产型企业

１６，７４２．００

生产

、

销售政策允许的铜铝材及其合金产品

，

其他有色金属材

料及制品

，

销售政策允许的矿产品

。

湖南华菱信息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服务型企业

２，４００．００

电子信息产品

、

计算机软件开发

、

生产

、

销售和相关的技术服

务

。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金融企业

６０，０００．００

吸收华菱钢铁及其子公司

，

华菱集团及其下属成员单位的存

款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

、

贴现

、

融资租赁

、

委托贷款

、

委托投

资

，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

从事同业拆借等业务

。

华菱香港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贸易型企业 美元

８００

万元

经营铁矿石

、

废钢

、

焦煤等原燃料进口业务

；

设备进口业务

；

产

品出口业务

；

股权投资等

。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服务型企业

５００．００

网上提供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矿产品和金属材料

、

耐火

材料

、

化工产品

、

机电设备

、

橡胶制品

、

木材

、

五金交电的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

国内各类广告

；

会议及展览服务

；

企业管理

、

商务信息的咨询

服务

。

湖南华菱涟钢进出口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进出口贸易

１，０００．００

进口材料设备采购与出口销售代理

。

衡阳钢管集团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进出口贸易

４００．００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湖南华菱湘钢检修工

程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服务型企业

４，４４８．２０

冶炼工程施工承包二级

、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

四、主要业务及最近

３

年财务状况

１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华菱集团下辖

Ａ

股上市公司华菱钢铁，并拥有湘钢集团、涟钢集团、衡钢集团、锡钢集团等多家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

华菱集团定位于钢铁产业组织者，除以华菱钢铁为平台运营的钢铁主业外，同时涉足资源投资、钢材深加工、钢铁主业

协力服务、循环经济、物流配送、金融服务等业务领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钢铁上下游产业链。

２

、最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华菱集团近三年合并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及简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财务数据及指标

会计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资 产负 债 表

主要数据

资产总额

１２

，

１０９

，

０９０．９２ １０

，

５８０

，

２１３．６３ ９

，

２６８

，

８２４．６３

负债总额

９

，

９５４

，

７５０．５３ ８

，

４２５

，

５４７．５２ ６

，

８７９

，

４２２．６２

所有者权益

２

，

１５４

，

３４０．３９ ２

，

１５４

，

６６６．１０ ２

，

３８９

，

４０２．０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２０６

，

５０８．３４ １

，

１４５

，

５４３．８４ １

，

１０１

，

７５９．４８

利 润 表 主 要

数据

营业收入

７

，

２７８

，

１５８．８７ ６

，

１６４

，

３６８．５０ ５

，

００９

，

４２２．６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０４

，

４２０．５８ １１４

，

３８８．３８ ８７５．４６

简 要财 务 指

标

资产负债率

８２．２１％ ７９．６３％ ７４．２２％

净资产收益率

８．８８％ ７．７３％ ０．０８％

注：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

平均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五、最近

５

年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华菱集团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资料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居留权情况

曹慧泉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李建国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汪俊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龙建中 董事

、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郑柏平 董事

、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谭久均 董事

、

副总经理

、

总会计师 中国 中国 无

周海斌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易佐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赵建辉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许平忠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陶方国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刘国忠 纪检组长

、

工会主任 中国 中国 无

向德伟 总经济师 中国 中国 无

张维民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赵智海 总经理助理 中国 中国 无

李孟辉 总经理助理 中国 中国 无

江秋波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中国 无

刘祁雄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彭兴华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刘芳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亦未曾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而接受过处罚。

七、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菱集团持有澳大利亚上市公司

Ｆｏｒｔｅｓｃｕｅ Ｍｅｔａｌｓ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５％

以上的股权，华菱集团控股股

东华菱控股持有上市公司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６

）

５％

以上的股权。 除此之外，华菱集团及其控股股东

没有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决定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决定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华菱集团将所持有的华菱钢铁

６４７

，

４２３

，

１２５

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了安赛乐米塔尔

（原“米塔尔钢铁公司”），转让完成后，华菱集团持有华菱钢铁

３７．６７３％

的股权，安赛乐米塔尔持有华菱钢铁

３６．６７３％

的股权，

华菱钢铁正式变更为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 双方合作七年来，安赛乐米塔尔对华菱钢铁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给予了

大力的支持。

为了进一步深化与安赛尔米塔尔的战略合作，加快汽车板公司的项目建设和技术转让，尽快推进华菱钢铁子公司华菱

涟钢

２２５０

热轧基板技术转让和项目达产达效，恢复华菱钢铁的盈利能力，进一步优化华菱钢铁的治理结构，提升华菱钢铁

核心竞争力，华菱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汽车板公司

１７％

的股权转让给华菱钢铁，

１６％

的股权转让给安赛乐米塔尔，同时以授

予安赛乐米塔尔在未来

２４

个月内向华菱集团按约定价格出售所持有的华菱钢铁

６

亿股股份卖出选择权的方式受让安赛乐

米塔尔持有的华菱钢铁部分股权，以实现华菱集团、安赛乐米塔尔在华菱钢铁和汽车板公司的股权置换，同时，华菱钢铁在

汽车板公司的股权将由

３４％

提高到

５１％

，实现了华菱钢铁控股汽车板公司，并与安赛乐米塔尔共同增资汽车板公司，使汽车

板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１５．３

亿元增加到

２６

亿元。

（一）加快汽车板公司项目建设和技术转让，实现产品结构战略转型

华菱集团将其持有的汽车板公司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安赛乐米塔尔和华菱钢铁，不再持有汽车板公司股权，同时，安赛

乐米塔尔和华菱钢铁将对汽车板公司进一步增资，使汽车板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１５．３

亿元增加到

２６

亿元，投资额由

４５

亿元增

加到

５２

亿元，项目资本金比例由

３４％

提高到

５０％

，年产能由

１２０

万吨增加到

１５０

万吨。

安赛乐米塔尔在汽车板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３３％

提高到

４９％

，出资额由

５．０４９

亿元增加到

１２．７４

亿元，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安

赛乐米塔尔对推进汽车板公司的决心和支持力度；有利于其与华菱钢铁聚焦于高端钢铁产品下游深加工的合作，充分发挥

安赛乐米塔尔作为全球公认的汽车板市场领导者的技术优势，实现华菱钢铁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和战略转型；有利于其与

华菱钢铁共同分享中国快速发展的汽车工业所带来的巨大的汽车板市场空间，提升其在中国汽车板市场份额。 根据《股权

转让协议》，安赛乐米塔尔承诺将根据《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资经营合同》规定，在人力资源、技术转让及项目推进等方面支持

汽车板公司的发展和经营，旨在促成汽车板公司成长为中国乃至国际市场上一流的汽车钢板供应商，并为汽车板公司股东

创造价值。 并且，本次期权交易的行权以汽车板公司项目建设和技术转让在约定的时间内达到规定的节点为前提条件，为

加快汽车板公司的项目建设和技术转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签署的同时，汽车板公司与主要设备供应

商签署了设备采购合同，标志着汽车板合资项目转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华菱钢铁在汽车板公司的股权比例由目前的

３４％

增加到

５１％

，汽车板公司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以及汽车板公司资

本结构的改善和产能的提升，有利于华菱钢铁更多地分享汽车板公司的收益；有利于汽车板公司产品前后生产工序的一体

化运作，降低运营风险，更好地服务于下游客户，提高华菱钢铁在高端产品的市场份额，提升华菱钢铁整体盈利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

（二）推进华菱涟钢

２２５０

热轧基板技术转让和项目达产达效，提升华菱钢铁盈利能力

为确保汽车板公司获得合格的热轧基板原料，投产之后能够快速占领高端汽车板市场，汽车板公司项目建设的提速有

利于加快安赛乐米塔尔对华菱钢铁子公司华菱涟钢热轧基板技术的转让，并通过华菱涟钢现有冷轧线生产汽车板和其他

高端板材，帮助华菱涟钢建立完善的板材质量控制体系和研发体系，提升产品质量和整体技术水平，拓展销售渠道，促进华

菱涟钢

２２５０

项目尽快达产达效，提升华菱涟钢的盈利能力。

（三）进一步改善华菱钢铁治理结构，提升决策效率

目前，华菱集团持有华菱钢铁

４０．０１％

的股权，安赛乐米塔尔持有华菱钢铁

２９．９７％

的股权。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

后，华菱钢铁现任董事会因任期届满将举行换届选举，并将董事会席位由原

１５

名降至

１１

名，安赛乐米塔乐提名的董事将随

其目前股权比例的下降而下降。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在安赛乐米塔尔全部行使卖出选择权后，华菱集团在华菱钢

铁的股权比例将提升到

５９．９１％

，安赛乐米塔尔在华菱钢铁的股权比例将下降到

１０．０７％

，安赛乐米塔尔提名的董事将进一步

减少。 届时，华菱集团将进一步提升华菱钢铁的控制权。 华菱集团将主要专注于华菱钢铁的运营，而安赛乐米塔尔将主要

专注于汽车板公司的运营。 这种治理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推进华菱钢铁体制和机制的变革，提升华菱钢铁的决策和运营的

效率，提高市场快速响应能力。

华菱钢铁作为华菱集团钢铁主业运营的平台，是华菱集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华菱钢铁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对

华菱集团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了确保上述目标的实现，华菱集团与安赛乐米塔尔约定，本次交易互为前提，相互挂

勾，安赛乐米塔尔通过本次期权交易所获得的部分资金将用于收购华菱集团所持有汽车板公司的股权和对汽车板公司的增

资。 这种交易安排有利于实现华菱集团、华菱钢铁和安赛乐米塔尔三方共赢，保护和增进华菱钢铁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未来

２４

个月内，华菱集团同意授予安赛乐米塔尔可以分四期

（每

６

个月为一期）在达到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按双方约定的行权价格向华菱集团行使卖出所持有的不超过

６

亿股

华菱钢铁股票的选择权，每期出售的股份不超过

１．５

亿股。 除此之外，华菱集团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暂无其他继续增持华菱钢

铁的计划。

三、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时间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１

、华菱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与安赛乐米塔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决议；

２

、华菱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华菱钢铁和安赛乐米塔尔转让汽车板公司股权的决议。

３

、安赛乐米塔尔已正式授权其授权代表苏德·玛赫什瓦利先生和昂杜拉先生签署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１

、湖南省国资委对汽车板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并批准本次交易；

２

、商务部或其地方对口部门批准本次期权交易；

３

、商务部、发改委（如需要）或其地方对口部门批准《

ＶＡＭＡ

股权转让协议》、《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资经营合同》以及《经修

订的

ＶＡＭＡ

章程》；

４

、证监会对于华菱集团的收购报告书没有异议，并已出具豁免文件豁免华菱集团因收购待出售股份而产生的要约收

购义务；

５

、华菱钢铁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受让华菱集团所持汽车板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华菱钢铁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与安赛乐米塔尔签署《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资经营合同》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本次收购前，华菱集团为华菱钢铁的控股股东，持有华菱钢铁

１

，

２０６

，

５６０

，

８７５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４０．０１％

。

在满足本次收购相关前提条件，且安赛乐米塔尔全部行使卖出其所持不超过

６

亿股股份选择权的前提下，本次收购完

成后，华菱集团将持有华菱钢铁

１

，

８０６

，

５６０

，

８７５

股股份，占华菱钢铁股份总额的

５９．９１％

，仍为华菱钢铁的控股股东，本次收

购不会导致华菱钢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收购完成后华菱钢铁的股权结构如下：

二、本次收购的主要情况

本次收购为协议收购，华菱集团与安赛乐米塔尔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主体

出让方：安赛乐米塔尔

受让方：华菱集团

２

、转让方式

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未来

２４

个月内，安赛乐米塔尔在满足相关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可以分四期（每

６

个月为

一期）按双方约定的行权价格向华菱集团行使卖出所持有的不超过

６

亿股华菱钢铁股票的选择权，每期出售的股份不超过

１．５

亿股；

３

、转让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共计不超过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华菱钢铁股本总额的

１９．９０％

。

４

、转让股份的性质及性质变动情况

本次转让股份的性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Ａ

股股份，转让完成后该部分股份的性质不发生变化。

５

、行权价格

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每股待出售股份价格为人民币

４．００

元

／

股，第三期和第四期的每股待出售股份价格为人民币

４．４０

元

／

股。

卖出选择权存续期内遇公司股票除权和

／

或除息的，按下述约定进行：

（

１

）卖出选择权存续期内，如遇公司股份除权，除权日之后交易的待出售股份购买价格和数量应分别按下列公式进行

调整：

新购买价格

＝

原购买价格

／

（

１＋

每股送股率）；及

新待出售股份数

＝

原待出售股份数量

×

（

１＋

每股送股率）。

（

２

）在卖出选择权存续期内，如遇公司股份除息，而待出售股份数不变，则除息日后交易的待出售股份购买价格应按下

列公式调整：

新购买价格

＝

原购买价格

－

每股待出售股份的现金股息。

（

３

）在卖出选择权存续期内，如在同一日进行除权和除息，除权和除息日之后交易的待出售股份的购买价格和数量应

分别按以下公式进行调整：

新购买价格

＝

（原购买价格

－

每股待出售股份的现金股息）

／

（

１＋

每股送股率）；及

新待出售股份的数量

＝

原待出售股份数量

×

（

１＋

每股送股率）

其中，“除权日”指就公司股份宣布和发生送新股（包括为卖方利益就待出售股份宣布和发生送新股）之日；“除息日”指

就公司股份宣布和产生现金股息（包括为卖方利益就待出售股份宣布和产生现金股息，且待出售股份对应的现金股息不会

支付给除卖方之外的第三方）之日。

６

、行使卖出选择权的条件

除非双方书面确认放弃的情况外，双方应确保下列前提条件在首个卖出选择权行权日之前得到满足：

（

ａ

）华菱钢铁以及每一方均已取得为签订相关最终协议而所必需的批准或授权，而且华菱钢铁的股东大会已批准为反

映董事会结构的调整而对华菱钢铁公司章程作出的修订；

（

ｂ

）商务部、国资委和发改委（如要求）已批准

ＶＡＭＡ

股权转让协议，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营合同以及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章程，

而未附加该等文件的任何一方不能接受的任何条件；

（

ｃ

）国资委和商务部已分别批准《股权转让协议》中所述的交易，而未附加《股权转让协议》任何一方不能接受的任何条

件；

（

ｄ

）证监会对于华菱集团就《股权转让协议》中所述交易提交的收购报告书没有异议，并已出具豁免文件豁免华菱集团

因收购待出售股份而产生的要约收购义务，而未附加《股权转让协议》任何一方不能接受的任何条件；及

（

ｅ

）已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规定开立了人民币账户并与托管银行签订了托管账户协议。

安赛乐米塔尔行使任一期卖出选择权的前提条件是《股权转让协议》仍然有效且汽车板公司项目建设和技术转让达到

约定相关节点条件要求。

７

、不行使卖出选择权

如果在卖出选择权行权日按照相关规定延后之后，《股权转让协议》中规定的行权条件仍未得到全部满足，则安赛乐米

塔尔无权就该部分待出售股份行使相关的卖出选择权。

安赛乐米塔尔并没有义务行使任何部分或全部的卖出选择权，并且，即使安赛乐米塔尔已经就待出售股份的任何期次

行使过卖出选择权，安赛乐米塔尔仍可决定不行使剩余的待出售股份的卖出选择权。

如果安赛乐米塔尔因任何原因不行使或部分行使当期待出售股份卖出选择权，未行使卖出选择权的待出售股份不得

累计进入下一期待出售股份。

８

、期权交易的支付对价

本次期权交易的价款全部以现金支付。

９

、付款安排

（

１

）在全部待出售股份的购买价格中，部分价款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以人民币支付，并用于支付汽车板公司的

股权价款及出资以及双方约定的其它用途；及

（

２

）在前述部分价款支付完毕后，剩余部分价款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以外币支付，除非安赛乐米塔尔书面指示

华菱集团以人民币支付。

１０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１１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如下相关法律程序：

１

）、湖南省国资委对汽车板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并批准本次交易；

２

）、商务部或地方对口部门批准本次期权交易；

３

）、商务部、发改委（如需要）或其地方对口部门批准《

ＶＡＭＡ

股权转让协议》、《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资经营合同》以及《经

修订的

ＶＡＭＡ

章程》；

４

）、证监会对于华菱集团的收购报告书没有异议，并已出具豁免文件豁免华菱集团因收购待出售股份而产生的要约收

购义务；

５

）、华菱钢铁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受让华菱集团所持汽车板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华菱钢铁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与安赛乐米塔尔签署《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资经营合同》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

１２

、安赛乐米塔尔对出让股权收益的使用

华菱集团根据本协议相关条款付入人民币账户进行托管的、与人民币金额相关的购买价格，应由安赛乐米塔尔用于根

据《

ＶＡＭＡ

股权转让协议》购买

ＶＡＭＡ

的股权（“

ＶＡＭＡ

股权收购款”），并用于根据《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资经营合同》履行安赛

乐米塔尔对

ＶＡＭＡ

负有的注册资本出资义务（“

ＶＡＭＡ

出资款”），以及用于双方书面约定的其它用途。 一旦安赛乐米塔尔已

经根据相关协议的规定全额支付

ＶＡＭＡ

股权收购款和

ＶＡＭＡ

出资款，安赛乐米塔尔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对人民币账户中的任

何剩余托管资金进行处置（但必须符合中国法律）。

三、本次拟收购股份权利限制说明

安赛乐米塔尔承诺本次收购所涉及的股份可以自由流通，且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四、本次期权交易的其他相关安排

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交易外，华菱集团分别将其所持有的汽车板公司

１７％

的股权转让予华菱钢铁，

１６％

的股

权转让予安赛乐米塔尔，华菱集团不再持有汽车板公司股权。 同时，汽车板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原来的

１５．３

亿元增加到

２６

亿元。 汽车板公司项目资本金比例由

３４％

提高到

５０％

，投资额由

４５

亿元增加到

５２

亿元，产能由

１２０

万吨

／

年增加到

１５０

万吨

／

年。 汽车板公司股权结构调整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调整前

持股比例

调整后

持股比例

华菱钢铁

３４％ ５１％

华菱集团

３３％ －

安赛乐米塔尔

３３％ ４９％

《

ＶＡＭＡ

股权转让协议》下的交割条件和《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资经营合同》的生效条件：湖南省国资委对汽车板公司的资

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有权政府部门批准《

ＶＡＭＡ

股权转让协议》、《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资经营合同》及《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章

程》；湖南省国资委、商务部或其地方对口部门批准本次期权交易；证监会对于华菱集团的收购报告书没有异议，并豁免华

菱集团因收购待出售股份而产生的要约收购义务。

华菱集团将其所持有的汽车板公司的股权转让予华菱钢铁，以及公司与安赛乐米塔尔签署《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资经营

合同》构成关联交易，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华菱钢铁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有权政府部门批准。

除本次交易签署的相关协议和文件外，不存在其他补充协议和其他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的行使

存在其他安排的情况，不存在就出让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慧泉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曹慧泉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１日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３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安赛乐米塔尔

（

ＡｒｃｅｌｏｒＭｉｔｔａｌ

）

住所

：

１９

，

Ａｖｅｎｕｅ ｄｅ ｌａ Ｌｉｂｅｒｔé

，

Ｌ－２９３０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

Ｇｒａｎｄ Ｄｕｃｈｙ ｏｆ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

卢

森堡大公国

，

卢森堡

Ｌ－２９３０

，

自由大街

１９

号

）

通讯地址

：

１９

，

Ａｖｅｎｕｅ ｄｅ ｌａ Ｌｉｂｅｒｔé

，

Ｌ－２９３０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

Ｇｒａｎｄ Ｄｕｃｈｙ ｏｆ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

卢

森堡大公国

，

卢森堡

Ｌ－２９３０

，

自由大街

１９

号

）

签署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１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

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菱钢

铁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华菱钢铁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可能的权益变动尚需获得国资委和商务部批准，以及证监会对收购报告书无异议并取得证监会豁免华菱集团

的要约收购义务。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报告书 指 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可能的权益变动

／

股份转让 指

根据

《

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安赛乐米塔尔有权通过卖出选择权方式

，

在

《

股权转让协议

》

签署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向华菱集团行使卖出安赛乐米塔尔所持有的华菱钢铁的不超过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的选择权

，

占华菱钢铁股权的

１９．９０％。

卖出选择权可以分四期行

权

，

每期出售不超过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份

标的股份 指

安赛乐米塔尔可能通过行使卖出选择权向华菱集团出售合共不超过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华

菱钢铁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

／

转让方 指 安赛乐米塔尔

安赛乐米塔尔 指

ＡｒｃｅｌｏｒＭｉｔｔａｌ

华菱钢铁

／

上市公司 指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华菱集团

／

受让方 指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指 华菱集团与安赛乐米塔尔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签署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ＶＡＭＡ

指

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

，

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的公司

，

其注册地址为湖

南省娄底市娄底经济开发区

ＶＡＭＡ

股权转让协议 指

华菱集团

、

华菱钢铁和安赛乐米塔尔之间就以下事宜于

《

股权转让协议

》

之日签订的合

同

： （ａ）

华菱集团向安赛乐米塔尔出售

ＶＡＭＡ

注册资本的

１６％，

及

（ｂ）

华菱集团向华菱

钢铁出售

ＶＡＭＡ

注册资本的

１７％

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营合同 指

安赛乐米塔尔与华菱钢铁之间于

《

股权转让协议

》

之日签订的经修订和重述的合资经

营合同

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章程 指 安赛乐米塔尔与华菱钢铁之间于

《

股权转让协议

》

之日签订的经修订和重述的章程

Ａ

股 指

经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

、

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

、

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

、

以

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地方对口部门

发改委 指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其地方对口部门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英文名称

：

ＡｒｃｅｌｏｒＭｉｔｔａｌ

公司中文名称

：

安赛乐米塔尔

住所

：

１９

，

Ａｖｅｎｕｅ ｄｅ ｌａ Ｌｉｂｅｒｔé

，

Ｌ－２９３０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

Ｇｒａｎｄ Ｄｕｃｈｙ ｏｆ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

卢森堡大公国

，

卢森堡

Ｌ－

２９３０

，

自由大街

１９

号

）

股本

：

授权股本

７

，

７２５

，

２６０

，

５９９．１８

欧元和已发行股本

６

，

４２８

，

００５

，

９９１．８０

欧元

（

其中

，

已发行和已缴纳股份为

１

，

５６０

，

９１４

，

６１０

股

）

注册号

：

Ｂ ８２４５４

企业类型

：

在卢森堡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

在泛欧纽约证券交易所

、

泛欧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和泛欧

巴黎证券交易所

，

以及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

毕尔巴鄂

、

马德里和瓦伦西亚的证券交易所以及卢森堡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

主要业务

：

钢铁

、

钢铁冶炼产品

／

所有其他冶金产品及以上产品生产

、

加工和经销中使用的所有产品和材料的生

产

、

加工和经销

，

以及与上述目标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工商活动

，

其中包括矿业和研究活动以及专

利

、

许可

、

技术诀窍及广而言之

，

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的创设

、

取得

、

持有

、

利用和出售

。

其可直接地或

者通过设立公司

、

获得

、

持有或参股任何资合公司或人合公司

、

加入任何联合体

、

利益集合体或经营共

同体实现上述宗旨

。

公司的宗旨包括参股资合公司或人合公司

，

以及通过收购

、

认购或任何其他方式

获得

，

及通过出售

、

交换或任何其他方式转让股份

、

义务

、

债务证券

、

权证和其他证券及任何性质的票

据

。

其可协助所有关联公司并对该等公司采取所有控制和监督措施

；

进行其认为必要或有益的一切商

业

、

金融或工业经营或交易

经营期限

：

自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８

日起

股东

：

股份数目

持有的已发行股本比

例

持有的投票权比例

重要股东

（

附注

）

６３７

，

３３８

，

２６３ ４０．８３％ ４１．１４％

库存股份

１１

，

８０７

，

９６４ ０．７６％ ０．００％

其他公众股东

９１１

，

７６８

，

３８３ ５８．４１％ ５８．８６％

其中卢森堡政府

３８

，

９６５

，

３３０ ２．５０％ ２．５２％

合计

１

，

５６０

，

９１４

，

６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附注

：“

重要股东

”

指由

Ｌａｋｓｈｍｉ Ｎ． Ｍｉｔｔａｌ

先生和

Ｕｓｈａ Ｍｉｔｔａｌ

女士及他们的子女作为受益人

，

ＨＳＢＣ Ｔｒｕｓｔ

（

Ｃ．Ｉ．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作为受托人的信托

，

通过下列两家公司持有安赛乐米塔尔的股份

：

Ｎｕａｖａｍ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Ｓàｒｌ

和

Ｌｕｍ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Ｓàｒｌ．

公司登记机关

：

卢森堡商业和公司登记处

通讯地址

：

１９

，

ａｖｅｎｕｅ ｄｅ ｌａ Ｌｉｂｅｒｔé

，

Ｌ－２９３０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

Ｇｒａｎｄ Ｄｕｃｈｙ ｏｆ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

卢森堡大公国

，

卢森堡

Ｌ－

２９３０

，

自由大街

１９

号

）

联系人

：

Ｈｅｎｋ Ｓｃｈｅｆｆｅｒ

联系电话

：

＋３５２ ６２１ ５５６ ８４５

；

＋３５２ ４７９２ ３７４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Ｌａｋｓｈｍｉ Ｎ． Ｍｉｔｔａｌ

男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印度 英国

Ｌｅｗｉｓ Ｂ． Ｋａｄｅｎ

男 董事 美国 美国

Ｊｅａｎｎｏｔ Ｋｒｅｃｋé

男 董事 卢森堡 卢森堡

Ｂｒｕｎｏ Ｌａｆｏｎｔ

男 董事 法国 法国

ＨＲＨ Ｐｒｉｎｃ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ｄｅ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男 董事 卢森堡 卢森堡

／

法国

Ｖａｎｉｓｈａ Ｍｉｔｔａｌ Ｂｈａｔｉａ

女 董事 印度 英国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Ｐ． Ｎｉｍｏｃｋｓ

女 董事 美国 美国

Ｗｉｌｂｕｒ Ｌ Ｒｏｓｓ Ｊｒ

男 董事 美国 美国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Ｓｐｉｌｌｍａｎｎ

男 董事 瑞士 瑞士

Ｔｙｅ Ｂｕｒｔ

男 董事 加拿大 加拿大

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 Ｖａｇｈｕｌ

男 董事 印度 印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根据本报告书的要求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在地法律，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５％

或以上

）

上市地点

ＡｒｃｅｌｏｒＭｉｔｔ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５２．０２％

南非约翰尼斯堡

中国东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２９．６３％

（

附注

）

香港

中国东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１７．４０％

（

附注

）

香港

Ｅｒｅｇｌｉ Ｄｅｍｉｒ Ｖｅ Ｃｅｌｉｋ Ｆａｂ．Ｔ．ＡＳ １８．７４％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Ｓｔａｌｐｒｏｆｉｌ Ｓ．Ａ． ３２．６８％

波兰华沙

Ｓｔａｌｐｒｏｄｕｋｔ ＳＡ ３３．７７％

波兰华沙

Ｃｏ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５．９３％

澳大利亚

、

伦敦

、

卢森堡

ＡｒｃｅｌｏｒＭｉｔｔａｌ Ｈｕｎｅｄｏａｒａ ９６．４０％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ＡｒｃｅｌｏｒＭｉｔｔａｌ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ｏｍａｎ ９７．４８％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ＡｒｃｅｌｏｒＭｉｔｔａｌ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ａｓｉ ９６．３３％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Ａｄｍｅｔ ７３．５３％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Ｃｏｍｖｅｘ ２８．１３％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ＳＯＮＡＳＩＤ ６４．８２％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Ｕｔｔａｍ Ｇａｌｖａ ３５％

印度孟买

附注： 安赛乐米塔尔直接拥有约占中国东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的２９．６３％权益。 另外根据日期为

２００８年４月３０日的认沽期权协议， 安赛乐米塔尔分别授予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和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 ＡＧ一个认沽期权，合共约占中国东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的１７．４０％权益。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未来

２４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有权分四期（每

６

个月为一

期）在达到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下，按双方约定的行权价格向华菱集团行使卖出所持有的不超过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华菱钢铁股

票的选择权，每期出售的股份不超过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由行权所募集的资金将部分用于购买

ＶＡＭＡ

的股权，从而使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

ＶＡＭＡ

的持股比例由

３３％

增加到

４９％

，并对

ＶＡＭＡ

进行增资，以推动汽车板项目更好地发展。 除此之外，信息披

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华菱钢铁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可能的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可能的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华菱钢铁

９０３

，

９３９

，

１２５

股股份，占华菱钢铁总股本的

２９．９７％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希望通过本次可能的权益变动减少其持有的华菱钢铁合共不超过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并希望将

行权所募集的部分资金用于购买

ＶＡＭＡ

的股权，从而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ＶＡＭＡ

的持股比例由

３３％

增加到

４９％

，并对

ＶＡＭＡ

进行增资，以推动汽车板项目更好地发展。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份转让为协议转让，华菱集团与安赛乐米塔尔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与此同时，安赛乐米塔

尔还与华菱集团、华菱钢铁签署了

ＶＡＭＡ

股权转让协议，与华菱钢铁签署了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营合同及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章程

等相关文件。 除本报告书另有界定者外，本报告书所用词汇与《股权转让协议》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义。 《股权转让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主体

转让方：安赛乐米塔尔

受让方：华菱集团

２

、转让方式

在未来

２４

个月内（可以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延长），安赛乐米塔尔有权分四期（每

６

个月为一期）在达到规定的条款和条

件下，按双方约定的行权价格向华菱集团行使卖出所持有的不超过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华菱钢铁股票的选择权，每期出售的股

份不超过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如安赛乐米塔尔行使卖出选择权，则华菱集团有义务购买安赛乐米塔尔拟出售的华菱钢铁股

票。

３

、转让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共计不超过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华菱钢铁股本总额的

１９．９０％

。

４

、转让股份的性质及性质变动情况

本次转让股份的性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Ａ

股股份，转让完成后该部分股份的性质不发生变化。

５

、行权价格

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４．００

元

／

股，第三期和第四期的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４．４０

元

／

股。

卖出选择权存续期内遇华菱钢铁股票除权和

／

或除息的，按下述约定进行：

（

ａ

）在卖出选择权存续期内，如遇华菱钢铁股份除权，除权日之后交易的待出售股份的购买价格和数量应分别按以下

公式进行调整：

（

ｉ

）新购买价格

＝

原购买价格

／

（

１＋

每股送股率）；及

（

ｉｉ

）新待出售股份的数量

＝

原待出售股份数量（（

１＋

每股送股率）。

（

ｂ

）在卖出选择权存续期内，如遇华菱钢铁股份除息，而待出售股份数不变，则除息日后交易的待出售股份购买价格应

按下列公式调整：

新购买价格

＝

原购买价格

－

每股待出售股份的现金股息。

（

ｃ

）在卖出选择权存续期内，如在同一日进行除权和除息，除权和除息日之后交易的待出售股份的购买价格和数量应

分别按以下公式进行调整：

（

ｉ

）新购买价格

＝

（原购买价格

－

每股待出售股份的现金股息）

／

（

１＋

每股送股率）；及

（

ｉｉ

）新待出售股份的数量

＝

原待出售股份数量（（

１＋

每股送股率）。

＂

除权日”指就华菱钢铁股份宣布和发生送新股（包括为安赛乐米塔尔利益就待出售股份宣布和发生送新股）之日；“除

息日”指就华菱钢铁股份宣布和产生现金股息（包括为安赛乐米塔尔利益就待出售股份宣布和产生现金股息，且待出售股

份对应的现金股息不会支付给除安赛乐米塔尔之外的第三方）之日。

６

、行权条件

除非双方书面确认放弃的情况外，双方应确保下列前提条件在首个卖出选择权行权日之前得到满足：

（

ａ

）华菱钢铁以及每一方均已取得为签订相关最终协议而所必需的批准或授权，而且华菱钢铁的股东大会已批准为反

映董事会结构的调整而对华菱钢铁公司章程作出的修订；

（

ｂ

）商务部、国资委和发改委（如要求）已批准

ＶＡＭＡ

股权转让协议，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营合同以及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章程，

而未附加该等文件的任何一方不能接受的任何条件；

（

ｃ

）国资委和商务部已分别批准《股权转让协议》中所述的交易，而未附加《股权转让协议》任何一方不能接受的任何条

件；

（

ｄ

）证监会对于华菱集团就《股权转让协议》中所述交易提交的收购报告书没有异议，并已出具豁免文件豁免华菱集团

因收购待出售股份而产生的要约收购义务，而未附加《股权转让协议》任何一方不能接受的任何条件；及

（

ｅ

）已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规定开立了人民币账户并与托管银行签订了托管账户协议。

安赛乐米塔尔行使任一期卖出选择权的前提条件是《股权转让协议》仍然有效且汽车板合资公司项目建设及技术转让

达到约定相关节点条件要求。

７

、不行权条件

如果在卖出选择权行权日按照相关规定延后之后，《股权转让协议》中规定的行权条件仍未得到全部满足，则安赛乐米

塔尔无权就该部分待出售股份行使相关的卖出选择权。

安赛乐米塔尔并没有义务行使任何部分或全部的卖出选择权，并且，即使安赛乐米塔尔已经就待出售股份的任何期次

行使过卖出选择权，安赛乐米塔尔仍可决定不行使剩余的待出售股份的卖出选择权。

如果安赛乐米塔尔因任何原因不行使或部分行使当期待出售股份卖出选择权，未行使卖出选择权的待出售股份不得

累计进入下一期待出售股份。

８

、股份转让的支付对价

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款全部以现金支付。

９

、付款安排

１

）在全部待出售股份的购买价格中，部分价款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以人民币支付，并根据

ＶＡＭＡ

股权转让协议

的条款用于支付汽车板公司的股权价款及根据经修订的

ＶＡＭＡ

合营合同的条款出资；及

２

）在前述部分价款支付完毕后，部分价款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以外币支付，除非安赛乐米塔尔书面指示华菱集

团以人民币支付。

１０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１１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且生效。

三、标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可以自由流通，且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

结等。 除了本次交易所签署的有关协议和文件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受让人就本次可能的权益变动不存在其它补充协议、

合同或安排；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受让人就标的股份的表决权行使不存在其它特殊安排、就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不存在其它安排。

四、本次可能的权益变动的核准情况

本次可能的权益变动尚需获得国资委和商务部批准，以及证监会对收购报告书无异议并取得证监会豁免受让方的要

约收购义务。

第五节 前６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华菱钢铁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可能的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报

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相关声明

我们以及我们所代表的安赛乐米塔尔，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安赛乐米塔尔

授权代表：

Ｓｕｄｈｉｒ Ｍａｈｅｓｈｗａｒｉ ＿＿＿＿＿＿

Ｈｅｎｋ Ｓｃｈｅｆｆｅｒ ＿＿＿＿＿＿

签署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１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注册文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股权转让协议》。

二、备查地点

上列备查文件的经确认的复印件可在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查阅。

附表：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长沙

股票简称 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安赛乐米塔尔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卢森堡大公国

，

卢森堡

Ｌ－２９３０，

自

由大街

１９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安赛乐米塔尔持股数量

：９０３，９３９，１２５

股

持股比例

：２９．９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协议约定华菱集团同意授予安赛乐米塔尔有权分四期

（

每

６

个月为一期

）

在达到规定

的条款和条件按双方约定的行权价格向华菱集团行使卖出所持有的不超过

６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股华菱钢铁股票

（

持股比例为

１９．９０％）

的选择权

，

每期出售的股份不超过

１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股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

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

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如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签章）：安赛乐米塔尔

法定代表人（签章）

Ｓｕｄｈｉｒ Ｍａｈｅｓｈｗａｒｉ ＿＿＿＿＿＿

Ｈｅｎｋ Ｓｃｈｅｆｆｅｒ ＿＿＿＿＿＿

信息披露义务人（如为自然人）姓名：

签字：

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１日

股票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亦没有涉及变更前

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３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６

月

１２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２１６３

号行政中心一

号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李进副董事长。

６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发出，会议的议题及相关内容刊登于

同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共计

５４

人，共持有

２００

，

３９８

，

７０３

股有表决权股

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１．４９％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含代理人）

１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９９

，

１４９

，

９９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１．２９％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计

４１

人，代表股份

１

，

２４８

，

７０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９６２％

。

２

、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代理人）

４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７８

，

４５８

，

４７８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３５．６４％

。

３

、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代理人）

１２

人，代表股份

２１

，

９４０

，

２２５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６．１７％

。

４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所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记名投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００

，

０５７

，

２７７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８３％

，反对

３３６

，

１２６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５

，

３０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６％

。

其中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８

，

１１７

，

０５８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的

Ａ

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１％

；反对

３３６

，

１２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的

Ａ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１９％

； 弃权

５

，

３００

股， 占参与该项表决的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１

，

９４０

，

２１９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的

Ｂ

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９７％

； 反对

６

股， 占参与该项表决的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０３％

；弃权

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的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的专项委托，指派胡国杰律师、连佩庆律

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

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等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众禄基金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

并推出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根据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深圳众禄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禄基金”）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起，众禄基金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的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８０００６

）、长盛量化红利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０８０００５

）、 长盛同祥泛资源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８０００８

）、长盛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８００１２

）、长盛

同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８０００７

）、长盛同禧信用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０８０００９

？ ，

Ｃ

类基金代码：

０８００１０

）、长盛积极

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８０００３

）、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８０００２

）、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０８０００１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０８００１１

）。

二、同时，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在众禄基金推出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以下简称 “定投业

务”）。 并且上述基金参加众禄基金的申购及定投费率优惠活动。

（一）定投业务

“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众禄基金提交

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众禄基金于约定扣款日在

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

“定投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 投资者可在众禄基金的基金网上交易平台进行上

述基金的定投业务。 相关业务细则请遵循众禄基金具体规定。 如果众禄基金

对本公告披露的定投业务的具体安排做出调整，请以众禄基金最新的规定为

准。

重要提示：若投资者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基金处于暂停申购状态，则本

公司不接受该基金定投业务的申请。 对于相关代销机构已受理、并提交到注

册登记机构的申购申请，注册登记机构将以确认失败处理。

（二）定投申购优惠活动

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的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提交

上述基金的定投申购申请并成功扣款的， 均享受定投申购费率四折优惠，但

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能低于

０．６％

。若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

若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者是单笔固定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三、同时，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的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对通

过众禄基金申购上述基金的投资者实行四折费率优惠政策。

１

、优惠折扣后申

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享受四折优惠后的实际费率执行；

２

、优惠折扣后申购

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

３

、若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规定的相应

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执行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

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四、重要提示

１

、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

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２

、上述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众禄基金。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

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众禄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

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众禄基金的有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站：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及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２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站：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

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基金定期定额

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

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